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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审查指南 


张 家 港 市 卫 生 监 督 所

      张家港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窗口

          窗口电话：0512-58693073 投诉电话：13092633350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查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二、办事程序

1、受理 
2、审查

3、作出审查意见

三、申报资料

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申请书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3、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承诺时限

十五个工作日

五、服务收费

不收费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二、办事程序

1、受理 
2、审查

3、作出审查意见

三、申报资料

1、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设计审查申请书

2、设计说明书

3、职业卫生专篇及相关图纸资料

四、承诺时限

十个工作日

五、服务收费

不收费

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二、办事程序

1、受理 
2、现场验收

3、作出验收意见

三、申报资料

1、建设项目竣工职业卫生验收申请书

2、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四、承诺时限

十个工作日

五、服务收费

不收费

联系方式
1、张家港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张家港市小河坝路52号

联系电话：0512-58137165 58137185    传真：58283135

Email：gjj@zjgwsjd.com
2、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窗口 

地址：张家港市人民路33号

联系电话：0512-58693073         传真：0512-5869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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